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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ject: 全面豁免二次創作，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

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，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，甚至說成為其度身訂造也
不為過。法例欠缺文化視野，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，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 犯
法，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，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「侵權」的定義裏，官員
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，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
 生殺存亡之大權。《條例草案》必須加入相應條文，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，規
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、一致性、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，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，
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（如電視台、電台）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。當局更應對
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，委員會由市民組織，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
控，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，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，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。
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，使用UGC，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，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。
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，世貿本身也好，其他成
員國也好，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。奸商雙重標準、輸打贏要地運作
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，只許州官老作「超乎輕微」，不准百姓
倡議「UGC」，還有甚麼公義可言？


